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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本會行政處分相關訴訟結果說明 

2018/12/07 

本會目前依黨產條例所作成之行政處分皆於相對人訴訟救濟程序中，尚未

有任何一件是確定判決，僅有部分行政處分效力暫時被停止執行： 

 

一、 本會作成的行政處分，於判決確定前是否應該停止執行，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及最高行政法院近來作成多則裁定，引起矚目。為避免國人因片面資訊

誤解本會業務，謹此彙整目前各級行政法院對於相關問題所為之認定如後，

供各界檢視（如附表）。 

二、 歸納而言，若本會處分之效力與「推定不當取得財產禁止處分（即凍結被

處分人財產）」有關者，最高行政法院目前均認為不應停止執行（繼續維

持凍結財產之效果），僅於本會處分之效力與「移轉國有或追徵價額（即

移轉所有權或拍賣財產）」有關時，最高行政法院同意於訴訟終結前停止

執行（即暫時不移轉所有權或拍賣財產）。 

三、 日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本會認定婦聯會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的行政處

分，裁定停止執行（即不凍結財產），因與上述最高行政法院歷來裁定所

呈現的一致原則不同，故本會認為有提出抗告、請最高行政法院統一見解

之必要。 

 

黨產條例是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施行之法律，司法院大法官迄

今尚未對黨產條例為任何違憲之認定。本會依據黨產條例執行職務，於法有據，

對於行政法院不利於本會之認定，本會依法尋求救濟，維護國家及人民的權益，

乃職責所在。部分人士指摘本會浪費司法資源云云，本會礙難苟同，特此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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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黨產會行政處分相關訴訟進度整理 

本會處分

案由 

主要效

果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裁定結果 裁定日期、案號 裁定結果 裁定日期、案號及法官 

認定中投、

欣裕台為

國民黨附

隨組織 

推 定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禁

止處分 

不停止執行 105.12.23－105 停

122(國民黨聲請)、

105 停 115(中投聲

請)、105 停 114(欣

裕台聲請) 

 

不停止執行 106.1.23－106 裁 38(國民

黨聲請) 

106.1.25－106 裁 59(中投

聲請) 

106.1.23－106 裁 41(欣裕

台聲請) 

 

不停止執行 107.9.27 

107停 52(欣裕台聲

請)、107停 58(中投

聲請現行) 

不停止執行 107.11.29－裁判主文公

告：抗告駁回(欣裕台聲請) 

 

※中投所提抗告尚未裁定 

國民黨之

永豐商業

銀行帳戶

凍結及 9

紙支票清

償提存 

推 定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禁

止處分 

停止執行 106.1.23－ 105 停

124 

 

不停止執行 106.3.10－106裁 221 

 

國民黨持

有中投、欣

裕台股權

移轉國有 

移 轉 國

有 或 追

徵價額 

1.認定不當取得

財產部分不停

止執行 

2.移轉部分停止

執行 

105.12.16－105 停

128(國民黨聲請)、

105 停 127(中投聲

請)、105 停 125(欣

裕台聲請) 

1.認定不當

取得財產

部分不停

止執行 

2.移轉部分

停止執行 

106.1.23－106 裁 38(國民

黨聲請) 

 

※中投、欣裕台未提出抗

告 

國民黨以

轉賬撥用

取得國有

房地之追

徵 

移 轉 國

有 或 追

徵價額 

1.認定不當取得

財產部分不停

止執行 

2.移轉部分停止

執行 

107.9.28－107停23 

 

1.認定不當

取得財產

部分不停

止執行 

2.移轉部分

停止執行 

107.12.6－107裁 1999 

 

認定婦聯

會為國民

黨附隨組

織 

推 定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禁

止處分 

不停止執行 107.2.9－107停 13  ※婦聯會未提出抗告 

停止執行 107.11.27－107 停
78 

 ※本會已提出抗告 

 




